[bookmark: _Hlk62574834]第三部分  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北站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托管与运营项目
[bookmark: _Hlk65073447]项目地点：天目中路383号3楼
[bookmark: _Hlk65073681]服务周期：合同订立后12个月
场所概况：北站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面积约4000平方米，中心内的“北站剧场”可举办戏剧、舞台剧、论坛、电影发布会等优质文化活动；文化中心内还设有社区教育、连环画传承、百姓剧场、艺术展览空间、多功能活动室、东方信息苑、少儿图书馆、排练房、市民健身房等功能区，是满足社区居民公共文化需求，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场所。
服务对象和人群：服务北站街道8万社区居民和社区白领
立项依据：依据《上海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2015-2020年）》、《静安区关于加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管理的办法》、《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评估定级指标体系》的要求，满足社区居民对文化、体育、教育、科普、信息等方面服务的精神文化需求。本项目服务供应商须具备文化相关的场所管理及项目运行经验，管理团队人员不得少于10人。
二、项目内容及要求
本项目是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平台，运行机构应当开展与其功能特点相适应的公益文化服务，坚持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做到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全部免费开放，满足社区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一）活动管理要求
1、落实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日常开放管理，每天8：00～20：00开放，全年无休，各项服务功能满足社区群众的基本公共文化需求，保证场所安全运行；
2、完成每年春、秋两季社区教育基础课程的组织管理，全年受益不少于2000人次。在此基础上，每年开设公益课、体验活动等社区教育特色课程10个左右； 
3、推动社区群众团队健康有序发展，全年组织团队公益性展演汇演20场次，活动覆盖人数不少于2000人次；
4、结合市民文化节、传统节日等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全年开展大型群众文化主题活动4场，活动参与人数不少于500人次；
5、发挥社区群文志愿者作用，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组织群文志愿者队伍不少于200人；
6、落实市、区、街道、居委四级公共文化配送服务要求，落实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到各居民区综合文化活动室层面的文化配送延伸服务，每年确保每个居民区综合文化活动室配送文艺指导员不少于1名、文化活动不少于2场。
（二）场地管理要求
1、配备专员做好中心服务前台、展厅、北站剧场、连环画传承馆、百姓剧场、教学教室、演艺教室、东方信息苑、图书馆、音乐室、舞蹈房的场地、设施、器材的管理和使用。
2、配备专业音控人员，做好展厅、阶梯剧场、演艺教室、多功能报告厅等的演出及会务工作。
3、科学统筹文化活动中心的场地资源，合理安排中心各类群众团队的活动使用，保证团队活动安全有序。
4、中心的场地开放使用属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运行机构在管理过程中必须做到免费开放。不得以任何名义出租文化活动中心场地并收取费用。
5、对文化中心的公共设施设备做好故障排查和日常维护保养工作，对文化中心进行日常巡查工作并做好相关记录。
6、完善应急管理预案，做好场所应急保障工作。
7、人员需求表：
	岗位
	人数
	主要工作及岗位要求

	运行经理
	1
	负责本项目运行，统筹协调各项事务，年龄不超过55岁，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具备相关文化类管理岗位工作经验。

	活动策划
	1
	负责各类群文活动的策划及组织实施，应具文化类活动策划及相关岗位工作经验。 

	前台服务
	1
	负责文化活动中心前台接待、电话咨询、活动预约登记等工作。

	办公室内勤
	1
	负责中心场所的开放预约、活动信息、项目档案资料等，须具有一定电脑图文操作能力。

	场馆管理人员
	1
	负责中心各场所的现场开放管理。

	团队管理人员
	1
	负责群众团队的联络以及市区各类文体展演活动的对接。

	音响、设备负责人
	3
	负责中心（含片中心）灯光音响及其配套设备管理，年龄不超过50岁，应具备相关音控岗位工作经验。

	东方信息苑
	1
	负责东方信息苑日常开放管理，具备一定电脑应用能力。

	合计
	10
	


（三）其他要求
1、项目整体设计。在项目执行前期，对目标活动的执行应有较为合理系统的统筹安排，有相应的活动计划和安排。
2、建立项目信息化服务机制。项目执行期间，对中心活动和管理的信息收集、跟踪服务。
3、建立项目基础台账机制。在项目执行期间，应积极听取购买方意见，并做好相关活动及服务的台账记录、档案管理、群众满意度调查。
4、建立项目管理机制。建立文化活动中心管理服务配套制度，项目应有较为规范的管理服务流程。
5、规范财务管理制度，保障项目运作中的财务安全。
6、配置固定运维人员。必须配备稳定的工作人员，参与项目跟踪、执行，并与购买方定期保持工作对接。
三、项目目标
（1）产出目标：按照项目服务内容，根据新建中心建设进度，在对应项目周期内，总体完成率100%，节点任务完成量100%；
（2）效果目标：落实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安全运行管理，健全完善规章制度，科学规范用好基层公共文化阵地，为社区各方参与公共文化生活创造便利条件，服务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3）影响力目标：落实社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强化文化引领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关注社区各年龄段人群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以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活动载体，实现社区活动的喜闻乐见、群众团队的蓬勃发展，不断提升市民群众对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知晓率、参与度、满意度。
四、从业经验与专业能力要求
1、承接组织须配备文化相关管理运营资质，配备专业管理运行团队，团队人数至少10人。
2、承接组织在项目服务过程中不能开展营利性活动以及代理各类商业广告类活动。 
3、本项目合同不得转让。对部分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的管理服务项目，可以进行专业分包，分包应符合规定，不得将合同约定的全部事项委托他人。
五、成交组织责任
成交组织应依据采购方要求，在社区内积极推动项目内的各项服务，并充分维护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
如系成交组织的重大责任事故对场地财产造成损失的，采购方有权向报价单位按照损失金额索赔。
成交组织应在项目实施前对所有派出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所有工作人员如发生人身伤害事故，应由成交组织负全责。
六、督查评估
当采购方发现成交组织的派出工作人员不符合采购单位的要求，采购方有权要求成交组织及时更换工作人员，如采购方要求更换工作人员，则成交组织应予以积极配合，更换人员须及时到场。
当采购方任何时间发现成交组织的服务标准不能达到规定之要求，成交组织应立即进行整改，并提出相应整改情况的报告。在一个月内如未达到采购方要求。采购方有权提出提前终止合约，并不承担成交组织所有的相关费用。
七、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后先行支付合同金额的50%；项目周期一半时，支付合同金额的40%；2021年12月底支付合同金额的10%。


